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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关于在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加强立案

审判、执行工作融合联动的意见

为进一步发挥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各环节的职能作用，建立分

工明确、优势互补、密切协作、运转顺畅的工作格局，助力提升

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水平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第一条 营商环境工作要树立全院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各有关

部门要全力配合指标牵头部门的工作。

第二条 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各环节要本着合法、效率、利民

原则相互配合、联动，努力降低诉讼成本、节省诉讼资源、提高

办案质效。

第三条 对涉营商环境案件要做到“见标识案”，在立案、

审判、执行等全流程保证办案质效。

第四条 将优化营商环境意识融入立案、审判、执行工作全

过程，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纳入我院绩效考核范围。

二、立案阶段

第五条 加强对行业、商协会等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，充分

发挥调解组织的作用，增强其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效果。

第六条 充分发挥诉前调解团队作用，提高诉前调解率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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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成功率。

第七条 对当事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，应及时审查受理并

采取措施，确保诉前保全措施的及时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，以利

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第八条 强化一站式诉讼服务，提升智慧法院运用水平，加

大涉企案件诉讼费缓、减、免力度，尽可能为市场主体提供诉讼

便利。

第九条 对涉企合同类案件、中小投资者保护案件等与优化

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案件设置特殊标识，确保案件全程优质高效

办理。

第十条 对涉诉信访案件，尤其是涉企、涉众信访案件，要

提前做好工作，合法合理引导诉求，便于审判、执行阶段开展工

作。

三、审判阶段

第十一条 加大案件的调解力度，在注重提高案件调解率的

同时，提高调解案件可执行性和自动履行率，尽量减少进入执行

程序的案件数量。

第十二条 加大审理期间的财产保全力度，加强对当事人家

庭社会关系和财产状况的信息采集，为执行工作创造条件。对于

当事人未申请财产保全的案件，法院在必要时可依职权采取财产

保全措施。

第十三条 作出的判决书、调解书以及决定书等执行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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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内容明确、具体，具备可执行性。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，

发现执行依据主文内容不明、存有歧义而影响执行的，相关审判

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，以保证执行的顺利进行。

第十四条 充分发挥“执转破”合议庭作用，与立案部门、

执行机构密切协作，保证“执转破”案件及时受理和顺利审结。

第十五条 民事案件宣判时，向权利人送达《延迟申请执行

风险提示》，向义务人送达《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》，为提高自

动履行率、有效缩短首执时长创造条件。

第十六条 涉企案件的审理要兼顾企业的经营现状和发展前

景，必要时可启动涉企案件会商机制保证案件的审理效果。

四、执行阶段

第十七条 执行人员接到执行案件后，应及时查阅立案、审

判阶段的卷宗材料，注重立案、审判与执行阶段诉讼措施的协调

与衔接，注重案件信息的沟通与共享。

第十八条 案件执行过程中，要切实维护裁判文书的权威，

严格按照裁判文书确定的内容开展执行工作。

第十九条 执行程序中发现执行依据存在瑕疵的，应尽量通

过执行和解等方式予以弥补，力求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、节省诉

讼资源。如发现执行依据内容不明确导致无法执行或者确有错误

需要纠正的，应当及时与相关审判部门联系，依照法定程序办理。

第二十条 执行程序中需要委托第三方进行的评估、鉴定、

拍卖等工作，执行机构要与技术部门协作引入竞争机制，尽量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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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执行成本、提高执行效率。

第二十一条 审判程序中的合议庭或者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

论涉及执行事项内容时需要执行机构派员列席的，执行机构应当

派员参加。

第二十二条 执行机构向每个审判部门明确一名联系人，保

证审判、执行环节的有效沟通、衔接和协作。

2022 年 9 月 8 日


